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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电信院党发〔2018〕6号
关于开展我院2018年处级领导干部

在线学习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中心、图书馆、附属中专：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县处级干部在线学习试运行的通知》（内组办字〔2018〕1号）文件要求，为推进我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做好处级干部在线学习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学院党政副职院领导、处级干部。
二、参学方式

1．已注册学员可直接登录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 (网址http://www.nmgce.gov.cn)进行学习。
2．新参训学员先登录网站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网址http://www.nmgce.gov.cn)注册本人有关信息（注册时在注册须知中选择“2.自治区直属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企业及协管单位县处级学员，请点击注册，填写个人信息，选择相应的单位，进行注册。”）,经院组织部审核通过后,参加学习。要求参训学员注册工作于3月15日前完成。
3．所有参训学员注册后,可在网站主页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 APP客户端进行学习。
4．培训时间：2018年2月1日－2018年12月15日。
三、参学要求

网络培训学时是干部培训学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领导干部要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 (内组通字〔2016〕5号)要求,严格培训学时标准,网络培训学时完成情况已作为干部年度评优、任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处级干部每人每年网络学习学时应不少于50学时。
网络学院为非涉密网络平台，参训学员要自觉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严禁在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发布、传播涉密信息、敏感信息以及与身份不符的言论。对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失泄密的单位和个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按规定严肃处理。
四、咨询电话

学院干部在线学习过程中，有疑问可咨询院组织统战部网络培训管理员续隆强老师，咨询电话:0471-4909836，手机：15947614377。、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县处级干部在线学习试运行的通知
附件2：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共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8年3月7日
抄送:学院领导                                              

党政办公室                               2018年3月7日印发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内蒙古

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县处级干部在线学习试运行的通知
各盟市委组织部,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委组织部,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干部 (人事)部门,自治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组织 (人事)部门:
开展网络培训是干部教育培训适应新形势的重要发展方向,按照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有关要求,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 (以下简称 “网络学院”)进行升级扩容,拟于近期开展全区县处级干部在线学习试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对象
1．各盟市,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县处级干部;
2．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处级干部; 
3．自治区直属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比照处级管理人员)。
二、试运行时间
2018年2月1日开始。
三、参学方式
1．已注册学员可直接登录内蒙古干部培训网络学院 (网址http://www.nmgce.gov.cn)进行学习;
2．新参训学员先登录网站注册本人有关信息,经所在地区或部门单位管理员审核同意后,参加学习。其中:自治区直属机关、高校事业单位和企业参训学员登录网络学院主院注册学习,盟市委管理县处级学员登录各盟市分院注册学习。学员注册用户名必须为本人身份证号,密码可自行设定。具体操作流程详见网站主页“操作指南”。全区新参训学员注册工作应于3月15日前完成;
3．所有参学学员注册后,可在网站主页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 APP客户端进行学习。
四、有关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新时期做好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的重大意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认真组织开展网络在线学习工作,确保全区县处级干部全覆盖。盟市委组织部要精心办好管好用好网络分院,打造务实管用、特色鲜明的培训平台。已利用现有平台开展网络在线培训的地区和单位,向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教处报备后,可自行选择学习平台开展培训,确保达到相应的培训标准和学时要求,避免重复培训。
(二)严格培训学时要求。网络培训学时是干部培训学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 (内组通字 〔2016〕5号)要求,严格培训学时标准,加强日常跟踪督促,认真做好培训考核工作,把网络培训学时完成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评优、任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县处级干部每人每年网络学习学时应不少于50学时。
(三)选优网络培训管理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确定1名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计算机操作的干部担任网络培训管理员,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网络培训管理工作。盟市委组织部原则上要有专人负责网络分院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适时对管理员进行培训。
(四)确保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学院为非涉密网络平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保密意识,加强保密教育,严格落实计算机网络安全和信息保密管理规定,坚决防范失泄密事件。涉密单位可依据有关规定,自行确定参训范围。参训学员要自觉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严禁在干部培训网络学院发布、传播涉密信息、敏感信息以及与身份不符的言论。管理员要妥善管理登录账号和密码。对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失泄密的单位和个人,一律按规定严肃处理。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联系人:闫志勇
联系电话:0471-4812609
技术支持负责人:李南南
联系电话:010-57406567  13391740877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2018年1月15日
附件2：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
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盟市委组织部,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干部(人事)部门,自治区各直属企事业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2016年3月9日
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
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真正把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根据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等有关文件,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是把干部参加的培训折算成可量化的学时,对干部教育培训情况进行登记管理的办法。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包括脱产培训学时、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学时网络培训学时、在职自学学时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单位业务知识培训、讲座、报告会等其他培训学时。
第三条 实行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整体配套、改革创新、学用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条 计量方式以学习时间为准,每半天计4学时(一般以45分钟计1学时)。
第六条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单位业务知识培训、讲座、报告会等其他培训学时,以实际学习时间为计算依据。干部参加网络培训学时,按所学课程规定的学时计算。其中,县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网络培训学时每年累计不少于50学时,一年内累计超过50学时按50学时计算。
第七条 在职自学学时,主要通过自学党报、党刊、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教材、单位指定教材、业务知识书籍及其他途径获得。以学习笔记、心得体会、调研报告字数为计算依据,每1000字计4学时。
第八条 领导干部上讲台为干部讲课,作为奖励学时记入干部个人总学时,每讲授45分钟计4学时
第九条 干部参加教育培训学时实行分年度登记,按5年一个周期管理。县处级及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每年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不少于110学时,5年应当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或者550学时以上的培训;其他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确定,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
第十条 干部学时按照干部参加的培训方式分别认定脱产培训学时的认定,由相应的主办单位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实施;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在培训结束后及时填写《学员鉴定表》寄送于部所在单位。干部参加脱产培训时,请假超过规定学时的1/7,按退学处理,培训不计学时。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学时、网络培训学时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单位业务知识培训、讲座、报告会等其他培训学时的认定,由主办单位和干部所在单位负责实施。干部在职自学学时认定,由干部所在单位负责实施。
第十一条 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要作为干部年度考核评优、任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干部提任考察时,组织(人事)部门须对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进行考察。干部因故未按规定参加教育培训或者未达到教育培训学时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
第十二条 实行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登记备案,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登记工作,如实记载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推行全区统一的干部教育培训电子档案。
第十三条 每年12月20日前,由干部个人填写《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登记表》,由干部所在单位进行审核,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相应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干部参加脱产培训情况应当记入干部年度考核表,参加2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情况应当记入干部任免审批表。
第十四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的宏观指导,负责全区厅局级干部和旗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时制登记管理的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负责本地区本单位干部学时制登记管理的组织实施,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的认定和登记备案,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做好参训干部的学时认定记录工作。
第十五条 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未按规定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由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六条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会同有关部门对贯彻执行本办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建立干部教育培训举报监督制度。对群众举报的在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申报、审核、认定、登记备案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要认真核查并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本办法为依据,建立健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登记管理办法。已经实行学分制或学时制的,对照本办法进一步修订完善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2011年2月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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